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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协议转让公司 

部分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协议转让前，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54,765,61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4.00%。本次协议转让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01,318,43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90%。本次协议转

让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亦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

响。 

 本次协议转让受让方承诺：在协议转让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后的 12个月内不减

持本次协议转让所受让的公司股份。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事项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查确认意见后，并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该股份协议转

让事项能否实施完成及最终实施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近日，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通知，获悉其于2023年11月23日分

别与安徽景曦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景曦前程似锦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安徽景曦”）、深圳含金量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含

金量配置六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深圳含金量”）、广州市巨鼎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广州巨鼎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成长二号”）和深圳

红荔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红荔湾金田长盛1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

简称“深圳红荔湾”）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陈冠宇先生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14,509,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00%）转让给受让方安徽景曦；

陈冠宇先生、陈葵生先生、林世福先生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分别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756,300股、7,980,500股、4,038,800股（合计12,775,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8%）

转让给受让方深圳含金量；陈明生先生、陈苏敏女士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分别将其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6,477,700股、6,784,678股（合计13,262,37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48%）转让给受让方广州巨鼎；陈福生先生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12,9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33%）转让给受让方深圳红荔湾；上述协议转

让价格均为13.31元/股。同日，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安徽景曦、深

圳含金量、广州巨鼎和深圳红荔湾分别编制的《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本次协议转让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协议转让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1、陈冠宇 

性别：男 

国籍：中国 

通讯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蕉坑路 168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永久居留权：否 

2、陈葵生 

性别：男 

国籍：中国 

通讯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蕉坑路 168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永久居留权：否 

3、陈明生 

性别：男 

国籍：中国 

通讯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蕉坑路 168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永久居留权：否 

4、林世福 

性别：男 

国籍：中国 

通讯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蕉坑路 168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永久居留权：否 



5、陈福生 

性别：男 

国籍：中国 

通讯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蕉坑路 168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永久居留权：否 

6、陈苏敏 

性别：女 

国籍：中国 

通讯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蕉坑路 168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永久居留权：否 

陈冠宇先生、陈葵生先生、陈明生先生、林世福先生、陈福生先生等五人为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陈苏敏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其中，陈明生先生、陈

葵生先生、陈福生先生等三人系兄弟关系，陈苏敏女士、陈冠宇先生系姐弟关系，陈

冠宇先生、陈苏敏女士系陈明生先生、陈葵生先生、陈福生先生等三人之侄子（女），

林世福先生系陈明生先生、陈葵生先生、陈福生先生等三人之姐（妹）夫。 

（二）受让方一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景曦前程似锦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备案编号  SZL172 

基金管理人名称 安徽景曦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 P1023280 

管理人注册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潜山北路 445号紫荆商务广场 2幢

501-504 及 514-518 室 

管理人法定代表人 余少君 

管理人注册资本 1,000 万人民币 

管理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00348818276L 

管理人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管理人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

制的项目） 



管理人成立时间 2015-07-08 

管理人经营期限 2015-07-08至 2045-07-07 

管理人股权结构 余少君持股 60%，熊勇持股 40%。 

（三）受让方二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含金量配置六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备案编号  SVR467 

基金管理人名称 深圳含金量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 P1028054 

管理人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入驻

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管理人法定代表人 黄传虎 

管理人注册资本 1,000万人民币 

管理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587612857 

管理人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管理人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

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管理人成立时间 2015-10-16 

管理人经营期限 2015-10-16至无固定期限 

管理人股权结构 
白德生持股 38%，吴征持股 32%，夏菊梅持股 15%，黄传

虎持股 15%。 

（四）受让方三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广州巨鼎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成长二号 

基金备案编号  SAAJ96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州市巨鼎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 P1032737 

管理人注册地址 
广州市海珠区会展南五路 1 号 5 号 1022 房自编之一房

（仅限办公用途） 

管理人法定代表人 傅星浩 



管理人注册资本 1,000万人民币 

管理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5MA59CMBE4K 

管理人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管理人经营范围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完成登记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管理人成立时间 2016-04-28 

管理人经营期限 2016-04-28至无固定期限 

管理人股权结构 
张鼎华持股 55%，祁功博持股 25%，傅星浩持股 15%，于

晓飞持股 5%。 

（五）受让方四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红荔湾金田长盛 1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备案编号  SZX197 

基金管理人名称 深圳红荔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 P1002480 

管理人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区福华三路 88 号财富大

厦 26H 

管理人法定代表人 王宇 

管理人注册资本 1,000万人民币 

管理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5788079947 

管理人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管理人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

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投资于

证券市场的投资管理（理财产品须通过信托公司发行，

在监管机构备案，资金实现第三方银行托管）。（以上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

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管理人成立时间 2011-07-14 

管理人经营期限 2011-07-14至无固定期限 

管理人股权结构 徐泽林持股 50%，班恩惠持股 30%，王宇持股 20%。 

经确认，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管理人与上市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均无关联关



系。 

（六）本次协议转让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协议转让前，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54,765,6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4.00%。本次协议转让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01,318,43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1.90%，公司

实际控制人合计持股比例累计减少 22.10个百分点。 

本次协议转让前，安徽景曦、深圳含金量、广州巨鼎和深圳红荔湾未持有公司股

份。本次协议转让后，安徽景曦、深圳含金量、广州巨鼎和深圳红荔湾将分别持有公

司股份 14,509,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00%）、12,775,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28%）、13,262,37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48%）、12,9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5.33%），将成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非第一大股东）。 

本次协议转让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1、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协议转让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姓名 股份种类 
本次协议转让前 本次协议转让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陈冠宇 人民币普通股（A股）  61,062,111  25.25% 45,796,611 18.94% 

陈葵生 人民币普通股（A股） 31,922,312 13.20% 23,941,812 9.90% 

陈明生 人民币普通股（A股） 25,910,826 10.71% 19,433,126 8.04% 

林世福 人民币普通股（A股） 16,155,413 6.68% 12,116,613 5.01% 

陈福生 人民币普通股（A股） 12,930,275 5.35% 30,275 0.01% 

陈苏敏 人民币普通股（A股）  6,784,678  2.81% 0 0% 

合计 154,765,615 64.00% 101,318,437 41.90% 

2、受让方在本次协议转让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姓名 股份种类 

本次协议转让前 本次协议转让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安徽景曦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代表“景曦前程似锦

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人民币普通

股（A股） 
0 0% 14,509,200 6.00% 

深圳含金量私募证券投资基 人民币普通 0 0% 12,775,600 5.28% 



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含

金量配置六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股（A股） 

广州市巨鼎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广

州巨鼎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成

长二号”） 

人民币普通

股（A股） 
0 0% 13,262,378 5.48% 

深圳红荔湾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代表“红荔湾金田长盛

1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人民币普通

股（A股） 
0 0% 12,900,000 5.33% 

注：若以上表格中数据存在尾差，即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二、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安徽景曦与陈冠宇先生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一”）： 

受让方一（甲方一）：景曦前程似锦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安徽景曦

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转让方一（乙方一）：陈冠宇 

2、深圳含金量与陈冠宇先生、陈葵生先生、林世福先生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以下简称“协议二”）： 

受让方二（甲方二）：含金量配置六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深圳含金量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转让方二（乙方二）：陈冠宇、陈葵生、林世福 

3、广州巨鼎与陈明生先生、陈苏敏女士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

议三”）： 

受让方三（甲方三）：广州巨鼎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成长二号（管理人：广州市巨

鼎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转让方三（乙方三）：陈明生、陈苏敏 

4、深圳红荔湾与陈福生先生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四”）： 

受让方四（甲方四）：红荔湾金田长盛 1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深圳红

荔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转让方四（乙方四）：陈福生 



以下协议条款如无特别注明，则适用于所有协议。 

（一）股份转让 

1.1股份转让对价。经甲方一与乙方一友好协商一致，甲方一按照本协议的条款

和条件，以 19,311.7452 万元人民币（下称“股份转让款”）的对价受让乙方一所持

前述目标公司 14,509,200 股股份，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的 6.00%，每股价格为 13.31

元。（协议一） 

1.2股份转让对价。经甲方二与乙方二友好协商一致，甲方二按照本协议的条款

和条件，以 17,004.3236 万元人民币（下称“股份转让款”）的对价受让乙方二所持

前述目标公司 12,775,600 股股份，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的 5.2831%，每股价格为 13.31

元。其中，陈冠宇转让 756,300 股股份，股份转让价款为 1,006.6353 万元；陈葵生

转让 7,980,500 股股份，股份转让价款为 10,622.0455万元；林世福转让 4,038,800

股股份，股份转让价款为 5,375.6428万元。（协议二） 

1.3股份转让对价。经甲方三与乙方三友好协商一致，甲方三按照本协议的条款

和条件，以 17,652.2251 万元人民币（下称“股份转让款”）的对价受让乙方三所持

前述目标公司 13,262,378 股股份，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的 5.4844%，每股价格为 13.31

元。其中，陈明生转让 6,477,700 股股份，股份转让价款为 8,621.8187 万元；陈苏

敏转让 6,784,678 股股份，股份转让价款为 9,030.4064万元。（协议三） 

1.4股份转让对价。经甲方四与乙方四友好协商一致，甲方四按照本协议的条款

和条件，以 17,169.90 万元人民币（下称“股份转让款”）的对价受让乙方四所持前

述目标公司 12,900,000 股股份，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的 5.3345%，每股价格为 13.31

元。（协议四） 

（二）付款 

2.1 定金。双方同意，协议签订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以甲方汇款凭证日期为准），

甲方向乙方支付定金，定金金额为股份转让款的 20%。 

2.2 取得无异议函。乙方应在收到定金后 5 个工作日内负责在相关证券交易所提

交申请本次股份转让交易的无异议函所需的相关资料。 

2.3 支付股份转让款及办理股份的登记过户。双方同意，甲方应当在 2.2 款的手

续办理完成后，且乙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申请办理登记过户前一日，甲方

向乙方一次性支付 60%的股份转让款。乙方在收到前述股份转让款后，配合甲方完成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申请办理登记过户事宜。甲方已支付的本协议第 2.1



款约定定金折抵相应股份转让款。 

2.4 尾款。转让股份全部登记至甲方名下后 2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一次性支

付剩余 20%尾款。 

（三）协议解除 

3.1 经协商一致并以书面方式确认，双方可解除本协议。此外，股份转让交易完

成前，如发生下列情形之一，双方可书面通知其他方解除本协议，但对解除事由发生

有过错的一方不得行使解除权。 

（1）任何一方严重违反本协议约定的陈述与保证，且在接到其他方要求改正的

通知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仍未改正的。 

（2）政府部门采取禁止交易交割的措施，且该措施为最终生效的并在程序上无

法再争执。 

3.2 本协议按照本条约定被解除而导致本协议项下股份转让交易不能实现的，本

协议终止履行，但本协议的解除不影响本协议中关于保密、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条款

的效力。本协议被解除后，不免除违反本协议一方的责任，也不得解释为放弃对违反

本协议义务的行为进行救济的权利。 

（四）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签署且乙方根据本协议第 2.1 条收到甲方支付完毕定金之日起生

效。若甲方未能根据第 2.1条约定的期限向乙方支付全部定金的，且乙方亦未书面同

意延期的，则本协议自甲方定金支付期限届满之日起自始无效。 

三、本次协议转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协议转让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本次协议转让不会对公司的人员、资产、财务、业

务、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日常的经营管理产生影响。 

四、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协议转让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亦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就本次协议转让事项按照相关规定分别编制了《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本次股份协议转让事项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查确认意见后，并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该股份协

议转让事项能否实施完成及最终实施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协议转让的进展情况，并督促交易双方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11月24日 


